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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公差主要目的赴美國舊金山利佛摩參加「2012 年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並參

訪勞倫斯利佛摩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LLNL)相關設施。 

2012 年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於 11 月 5~10 日假美國勞倫斯利佛摩國家實驗室(LLNL)

舉行，美方代表包含國務院、核能管制委員會、能源部及所屬國家實驗室、美國在台協會

台北辦事處等單位約 17 人與會；我方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

處、國立清華大學、台電公司、核能研究所及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等 6 個單位 18 人與會，

雙方就合作項目進行深度討論。會議期間，台美雙方共計發表 21 篇專題報告，就雙方核

能整體發展現況、核能安全與執照更新、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與處置、用過燃料乾式貯存、

核物料管制與核子保安、核醫藥物與同位素應用、核能技術發展等議題進行討論。本次會

議新增 1 項合作項目、完成並經雙方同意終止合作項目 3 項、整併合作項目 4 項，雙方執

行之合作計畫項目共計 63 項。另本次會議期中，參觀 LLNL 之緊急應變中心(EOC)、大氣

偵測中心(NARAC)及加速器質譜儀中心(CAMS) 等三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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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已進行多年，源自於民國 73 年簽署「台美民用核能合作聯

合常設委員會(AIT-TECRO 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in 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設置協定」

後，我國即透過此合作平台，建立與美國核能相關政府單位和國家實驗室間的對話渠

道，一直是以隔年交替於美國及台灣兩地舉行的方式，積極開展雙邊合作，促進我國與

美國在核能安全管制與核能科技之發展。由於美國在核能研究發展上一直是世界先驅，

藉由這樣的合作機制，多年來已為我國核能應用之研究提供極為良好之國際合作平台。

合作領域經雙方多年合作，目前項目已包含核子嚴重事故處理、核能安全管制技術、射

源管制與保健物理、核醫藥物與同位素應用、地震分析與研究、用過核燃料管理、低放

射性廢棄物處理與處置技術、核子事故緊急應變、進步型反應器材料特性研發、核設施

除役與環境復原等合作項目。 

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於 11 月 6~8 日假美國勞倫斯利佛摩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LLNL)舉行，本次公差主要目的為參加「2012 台美民用核

能合作會議」，並參訪 LLNL 相關設施。我方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駐美國台北經濟

文化代表處原能組、國立清華大學、台電公司、核能研究所及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等 7 個

單位 18 人與會，成員如附錄一。美方代表包含國務院、核能管制委員會、能源部及所

屬國家實驗室、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等單位 17 人與會，成員如附錄二。雙方就合

作項目進行深度討論，經由此次定期召開的會議，台美雙方在既有之核能資訊交流管道

上，除建立新世代核能專業官員之交流與情誼外，對於加強雙邊推展核能技術合作、提

昇國內核能安全作業與促進核能和平應用將有明顯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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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此次公差自 101 年 11 月 5 日起至 101 年 11 月 14 日止，共計 10 天，行程如下： 

行程 公差地點 
工  作  內  容 

月 日 星期 
地點 

國名 地名 
出發 抵達 

11 5 一 桃園 
舊金山 

利佛摩 
美國 

舊金山 

利佛摩 
去程 

11 6 二   美國 
舊金山 

利佛摩 
台美會議第一天議程：大會 

11 7 三   美國 
舊金山 

利佛摩 
台美會議第二天議程：分組
會議 

11 8 四   美國 
舊金山 

利佛摩 
台美會議第三天行程：參訪
LLNL 相關設施 

11 9~10 五～六 
舊金山 

利佛摩 

舊金山 

Palo Alto 

桃園 

美國 
舊金山 

Palo Alto 
代表團檢討會議及整理資料 
回程 

11 11 日   美國 
舊金山 

Palo Alto 
鄭世中整理後續行程資料 

11 12 一   美國 
舊金山 

Palo Alto 

訪 問 美 國 電 力 研 究 所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EPRI)核能發電部
門 

11 13~14 二~三 
舊金山 

Palo Alto 
桃園   回程 

 

我國代表團由原能會副主委周源卿博士領團，參加人員來自原能會、核能研究所、

台電公司、清華大學、駐美代表處等共計 18 位。此次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JSCCNC)

於美國舊金山利佛摩舉辦。藉近美國勞倫斯利佛摩國家實驗室(LLNL)之便，由 LLNL 協

助相關技術參訪與場地安排等事宜，各天議題與行程詳如表 1，分述如下： 

(一)  JSCCNC 大會 

第一天大會議程主要安排兩國代表的簡報。美方領隊美國在台協會(AIT)代表

Scott Hansen 先生首先致歡迎辭揭開序幕，我方領隊原能會副主委周源卿博士接著致開

幕辭。美國國家核子保防局(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NSA)副主任 Krol

先生與地主 LLNL 全球保防辦公室副主任 Warner 先生分別代表致歡迎辭。 

在簡短的開幕寒暄後，進入專題報告議程，我國由原能會綜計處吳慶陸技正、核

研所林金福主任秘書、台電後端處李清山處長、原能會核管處李綺思科長、台電核發

處劉明哲副處長等依序代表簡報我國核能民用現況、我國核能應用研究現況、台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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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後端處理(低放最終處置場址擇定)現況、我國福島因應管制作為與評估現況及台電核

電營運績效等議題。美方則依序由國務院 Alex Burkart 副處長、愛達荷國家實驗室 Mike 

Goff 主持人、能源部 EM 計畫 Karen Skubal 博士、核管會反應器管制署處長 William 

Ruland、LLNL 的 Justin Reed 先生等，分別簡報國際核能和平應用發展概況、美國用過

燃料處置現況、美國能源部(DOE)核能方案、DOE 環境管理方案概況、第二次核能安全

公約特別會議紀要與福島事故後管制措施與評估現況、新一代安全防衛推動現況等議

題。 

 

(二)  JSCCNC 第二天分組會議 

分組討論分為「反應器管制與法規相關研究」、「廢棄物管理與環境復育」、「先

進核能科技」、以及今年新增之「緊急應變管理」等四組，四組平行進行年度合作議

題進度檢討與新增項目討論，四組簽訂之 Summary Statement 如附錄三。各組總結摘要

如下： 

1.     第一分組(Group I)有關「反應器管制與配合研究」，主席為我國原能會核管處

的張欣副處長與美國 NRC 的核反應器管制署(NRR)安全系統處處長 William 

Ruland。此次議程先由 NRC 代表 Ruland 處長提出兩場簡報，第一場簡報為「乾式

貯存申照審查的後續考量」，並與第三分組合辦；第二場簡報為「圍阻體排氣過濾

相關的管制措施」。簡報之後再進行雙方例行合作項目(Matrix)的討論。 

有關用過燃料乾式貯存，USNRC 的審查作業主要根據 NUREG-1536 與

NUREG-1567 兩份標準審查辦法(Standard Review Plan)，前者針對一般性的執照場

所，後者則針對專門的用過燃料乾式貯存場，而目前有關乾式貯存執照議題的一

些重要考量(安全管制)則是在 NRC 下的「頒照作業改善推動專案」(Licensing 

Program Improvement Initiative, 簡稱 LPI Initiative)下進行。LPI 專案緣起於 NRC

委員對於乾式貯存與運送管制方案的關切與指示及後續 NRC 幕僚的因應，並將

Waste Confidence 有關貯存 120 年貯存長期(環境影響)考量，與近期之乾式貯存安

全作業兩者間做出區隔。LPI 專案的主要重點有四項： 

(1)  用過核燃料貯存與運送要求之間的相容性； 

(2)  獨立之用過燃料專用貯存設施(簡稱 ISFSI)的管制(指在已完成之反應器廠址)； 

(3)  廠址特定與一般執照選項之間管制架構的適用性與一致性； 

(4)  一般執照用途之貯存符合認證(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CoC)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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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院對於 Waste Confidence 做出判決之後，為因應在最終處置場址未定

之下用過燃料處理政策的改變，在用過燃料貯存與運送的後端作業模式也應調

整，中間可能必須增設集中管理的貯存場(Centralized storage site)，在最終處置場

址確定之前，先容留周邊核電廠或反應器所移出的用過燃料，此點必須在用過燃

料貯存、運送、再取出與再裝填等作業管制要求的一致性上加以考量。又例如現

有的管制架構如何適用到將來已除役電廠的乾式貯存場管制問題(已沒有用過燃

料池可供裝卸燃料)等，Ruland 處長的簡報對於上述四項重點的主要考量均做了清

楚的闡述。 

在圍阻體排氣過濾相關管制措施方面，Ruland 處長指出 NRC 委員對於福島事

故後續有關核電廠增設圍阻體過濾排氣的議題相當重視，2011 年並指示幕僚將此

議題列到第一優先(Tier 1)內，與 Mark I 與 II 型圍阻體之堅固排氣(Hardened vent)

議題一併綜合考量。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NRC 幕僚預計在 2012 年 11 月 20 日

提出決策建議文件，此期間也陸續與反應器防衛諮詢委員會(ACRS)溝通。目前

NRC 幕僚在決策建議文件內提出四個選項： 

(1)  原堅固排氣命令(EA-12-050)維持不變； 

(2)  設置可承受嚴重事故之排氣裝置(排放氫氣並可在高輻射或嚴重事故環境下

操作)； 

(3)  Mark I 與 Mark II 型電廠均設置過濾式排氣(如歐洲核電廠的裝置)； 

(4)  以性能為基礎(Performance-Based)作法(亦即若驗證抑壓池具備同等輻射物

質滌除能力，可不必安裝過濾排氣) 

NRC 提出的優先選項為第 3 選項，亦即裝設過濾式排氣。 

對於此類牽涉到 Backfit 的議題，NRC 幕僚會按照既有導引進行法規分析

(Regulatory Analysis)，證明核電廠實施 Backfit 要求措施所得到的安全與公眾健康

保護效益，可以高過實施成本(根據 NRC 訪查的結果，裝設歐洲電廠裝設過濾式

圍阻體排氣一般在 1,500 萬元到 4,500 萬元美金之間)。但 Ruland 處長表示，雖然

有法規分析，但最終決定權仍在於 NRC 委員是否認為要求措施可提供適當防護

(Adequate protection)等定性(Qualitative)考量，不見得一定採納定量(Quantitative)

考量的結果。Ruland 處長也透露，目前看來 ACRS 似乎偏好第四個選項，但最後

結果應該會在不久之後決定。 

Ruland 處長簡報與討論之後，第一分組會議即針對分組內現有 23 項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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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進行討論，除部分合作項目決議保持進行之外，雙方也就若干合作項目提出

討論，與核研所有關者例如： 

(1)  有關 IN-BL-N-F20 項：PSA Application 所討論的美國防火標準 NFPA 805 實

施經驗，Ruland 處長表示願意幫原能會詢問是否可以派員觀察例行舉辦的

NFPA 805 Counterpart 會議，以瞭解美國的實施進展與重點議題。 

(2)  有關 IN-AE-NR-A10 項：輻射後果分析程式 RADTRAD 的應用。本所希望

可以派員參加未來的 RADTRAD 使用者會議。 

(3)  有關 AE-NR-S42 項：PWR 圍阻體集水池(Sump)與 BWR 緊急爐心冷卻系統

(ECCS)汲水濾網性能評估議題，NRC 代表提醒美國目前已進展到關心爐內

效應(In-vessel effect)與含硼析出(Boric acid precipitation)的議題，也希望取得

我國核三廠除了濾網議題外，對於此兩議題的處理情形。 

雙方在討論後，決議關閉 2 項議題，包括 IN-TP-NR-F21：LAPUR 程式應用

及 AE-NR-Z1：核電廠意外與事件資料與分析共享等兩項議題，並併入原在第三

分組的 IN-IN-F36：核電廠天然災害損壞評估於 IN-BL-SN-F20 之內，會後總計決

議維持 21 項合作項目。 

第一分組的其他會議結論如下： 

(1)  NRC 將提供用過燃料運輸筒(Transportation Cask)執照更新審查要求予台

灣。AEC 目前規定每三年必須更新執照。 

(2)  NRC 將瞭解有關貯存筒倒塌的事故後處理程序與設備相關要求，並提供給台

灣參考。 

(3)  有關 AE-IN-TP-NR-C18 項關於運轉員緊急操作表現評量之 SACADA 程式

(Scenario Authoring, Characterization, and Debriefing Applications)的應用，核

研所將決定由龍門電廠蒐集相關資料的可行性。核研所提供的 2012 年儀控

系統軟體開發與測試研究摘要報告，NRC 將提供適當的意見，並可列入 2013

年雙邊技術交流會議的議題。 

(4)  有關 AE-IN-BN-D66 項：天然放射性物質的行政管制，NRC 將分享 10 CFR 40

的立法結果，該法規預計在 2013 年年初發佈。 

(5)  有關 AE-NR-S49 項整合管制審查服務(Integrated Regulatory Review Service, 

IRRS)：AEC 將持續提供 NRC 單位組織再造的相關進展，以便規劃後續作業。 

(6)  有關 AE-NR-JJ1 項：龍門電廠建廠運轉前與起動前測試，AEC 將提供 N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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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的時程表，也歡迎 NRC 派員觀察。 

2.     第二分組(Group II)內容主要係針對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與處置技術、環境復

育與再利用、以及安全分析工具精進應用等議題討論。美方主要負責單位為能源

部環境管理(EM)辦公室代表 Dr. Karen Skubal (共同主席)；我方則由物管局鄭武昆

組長(共同主席)、台電公司李清山處長、核研所鄭世中副組長、蔡光福副組長、喬

凌寰科長等代表出席，美國 ATL 公司吳全富博士並從旁協助。第二分組計 18 項

合作項目，經過討論後，結案 1 項 AE-DE-DD26：清潔標準計讀系統之校正方法

或 計 讀 比 較 （ 精 確 度 ） 測 試 方 法 或  ( 標 準 ) （ Calibration methods or 

measurement-comparisons (Proficiency） testing methods (or Criteria) for clearance 

measurement systems)；本分組無重啟項目；1 項 IN-INL-U3：核能科技之教育與訓

練（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則併入第三分組之

TU-DE-Y4 中；另外化工組蔡光福副組長簡報本所「六氟化鈾之安定化與處置」

（UF6 Stabilization and Disposition）需求規劃後，雙方同意列入新增合作項目，其

編號為 IN-DE-DD-30。本分組經綜合彙整，2013 年將持續執行 17 項之合作案。

我方也表達感謝美方的協助，促進雙方技術能力提昇，並說明由於政府能源政策

調整，未來的工作重點將朝核電廠之除役規劃與乾式貯存發展，雙方一致同意下

列五項合作項目應予重視： 

(1)FC-IN-NR-G23 乾貯設施執照審查; 

(2) AE-NR-J3 除役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3) IN-ANL-J4 研究用核子設施之除役與除污資訊之交流; 

(4) TP-EM-DD22 除役計畫; 

(5) AE-DE-DD29 用過核燃料延長貯存(Used Nuclear Fuel Extended Storage)。 

雙方也就若干合作項目提出討論，與核研所有關者例如： 

(1) IN-LANL-G33：PCC for Material Declaration of TRR Spent Fuel-對TRR用過燃料安

定化至關重要，LANL將持續協助驗證PCC分析數據，本項合作將執行至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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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ANL-J4：Information transfer on decontamination and dismantling of research 

nuclear facilities-透過台美合作安排，本年安排核研所黃君平博士赴 PNNL 訪問

兩週；未來核研所希望加強與 INL 在燃料池清理方面之經驗交流。 

(3) IN-INL-U2 ：Irradiated Fuels and Materials Research Program from 2004 to 2014 為台

美民用核能技術合作會議傳統項目，主要係對核能研究所高放射性實驗室之研

究與工作項目，和美方進行資訊交換與技術交流，目前雙方之合作協議(Joint 

Determination)自 2011 年至 2014 年。今年度核能研究所高放射性實驗室主要

進行工作為 TRR 燃料安定化處理，於會議前(10 月底)已完成年度計畫目標，

工作順利，預計 2013 年可以完成全部 39 支燃料棒安定化處理作業。本案建議

繼續保留。 

(4)  IN-INL-U3： Hot Laboratory Management and Post-Irradiation Examination 

Technology 為 2011 年新增計畫，核能研究所擬與美國國家實驗室就高放射性

實驗室管理與檢驗技術方面，加強技術交流及人員訓練。今年度工作內容包

括五月份，核研所鄭世中博士、劉鎮洋博士與原能會趙衛武博士赴 Idaho 國家

實驗室(INL)訪問兩天。八月份 INL Dr. Steven Bakhtiar 與 Dr. Mike Goff 到台

灣舉辦技術交流研討會，國內參加人員來自原能會、台電、清華大學、核研

所…等。未來工作核研所擬選派年輕工程師前往 INL 接受熱室相關技能訓練，

Dr. Mike Goff 也表示同意。由於本項次重點為人員訓練，目前主要合作對象

以 INL 為 主 ， 與 WG-III TU-DE-Y4 Formation of New Partnership 

INL/NTHU/INER/SNL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性質雷同，故本次會議決定將本項次移往 WG-III TU-DE-Y4，並

增加聯絡人，合作項目也不限於熱室技術。 

(5)  AE-DE -DD29 ：Used Nuclear Fuel Extended Storage 本年度我方包括台電公

司、物管局與核研所共計五人，參加五月份 NEI 舉辦之 Used Nuclear Fuel 

Management Conference。核研所與美國電力研究所(EPRI)達成協議，同意核研

所成為 Extended Storage Collaboration Program (ESCP)會員，並收到 EPRI 研究

報告等資訊。核研所分別派員參加五月在佛羅里達州聖彼得堡及 11 月在北卡

羅來納州夏洛特舉辦之 ESCP 會員會議，報告核研所目前在燃料乾式貯存的研

究成果。本項次工作將繼續執行。 

3.     第三分組(Group III)由核研所林金福主任秘書及美方代表 William Rhodes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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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分組主席，共有 23 個合作議題，涵蓋之領域相當廣，包括: (a)保健物理(health 

physics)；(b)技術安全支援(technical safety support)；(c)同位素生產及應用(radioisotope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d)進步型反應器(advanced reactors)；(e)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f)核物料的實體防護(physical protection of nuclear material)；(g)核物料的安

全管理(safeguards of nuclear material)；(h)醫療應用(medical therapy)等。 

 

經由雙方工作人員的討論後， 做成如下之決議: 

(1) Technical safety support (IN-IN-F36)併入 Group I F20，屬於同位素製造與應用項目

之 IN-OR-I7 與 IN-DE-I13 由於性質相近，同意合併成一項。 

(2) 合作議題由原來之 23 項減為 21 項，其中二項合併為一項，一項移至其它 group。

今年沒有新增議題，亦沒有關閉之議題。 

重要決議事包括： 

(1) INL/NTHU/INER 三方之合作，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 (INL) 清華大學與核研所

(INER)及 Sandia National Lab(SNL)針對工作人員之核子科學與技術之教育與訓

練組成新的合作伙伴關係，2012 年 5 月及 8 月分別在 INL 及 INER 辦理研討會，

2013 年將再針對特定議題辦理研討會，合作內容除了研討會之型式外，並包括

人員互訪及研究生交流及訓練等等。 

(2) AE-AIT-FF3 議題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IAEA Safeguards 

and Additional Protocol”，原能會吳慶陸技正代表原能會將我方已簽署

ROC-IAEA-USA trilateral safeguards Agreement 交給美方代表第 3 組之主持人

William Rhodes。 

(3) 有關於 AE-DE-EE6 “Physical protection Consultation”及 AE-DE-EE7 “Training in 

implementation of New PP standards and Guidance”，AIT 及 TECRO 同意 2013 年 3

月 AIT 將派員到台灣進行一系列之訪問行程，同時將至清大協助審查其核子反

應器之安全測試，亦將在台北舉辦 INFCIRC/225/Rev.5 workshop。 

(4) AE-AIT-FF4 “Inventory of U.S. obligated nuclear material in Taiwan”，原能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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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一位美國專家到台灣，指導相關人員如何計算來自不同國家的特殊核物料

存量，預定於 2013 年第一季辦理。 

(5) AE-DE-F39 有關於 “Nuclear Forensics”主題，2012 年 8 月在台北辦理之技術專

家會議，預備 2013 年邀請 US/FBI 專家來台辦理訓練。 

本分組討論會亦針對 Group III 相關之議題安排五場次的專題報告，摘述如下： 

(1) Taiwan-US cooperation Nuclear Forensics：主講人為 William Rhodes。 

William (Bill)首先介紹 2012 年 8 月 13 至 15 日在台舉行之台美合作針對防止核

能犯罪(核能恐怖事件)專家會議，共有來自原能會、核研所、清大、中央警察

大學、台電等單位約 50 人參與，未來將持續進行台美之技術合作，包括核能偵

測及分析技術、核能資料庫(Nuclear Library)之建立等等。如何防止核能恐怖事

件之發生，美國是由 FBI 及 DOE 轄下之國家實驗室來共同執行，台灣方面已有

基本的輻射量測與分析技術能力，未來仍需加強建立國家級反應計畫及核能資

料庫等，可尋求 US/FBI 及 US/DOE 等單位之協助建構。 

(2) Part 37-security of category 1 and category 2 radioactive material: 主講人為 Danielle。

Danielle 介紹有關 category 1 & 2 放射性物質之管理。對於 10 CFR part 37 定義之

category 1 & 2 之同位素有 Americium-241, Californium-252, Curium-244, Cobalt-60, 

Cesium-137, Gadolinium-153, Iridium-192, Promethium-147, Plutonium-238/239, 

Radium-226, Selenium-75, Strontium-90, Thulium-170 及 Ytterbium-169，其規定之放

射活度範圍如 Table 1 所示。    

(3)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IAEA safeguards imp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guards engagement :簡報由美國 DOE 轄下之 Office of Nonprolif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提供，介紹美國對於 IAEA 之核能安全管制提供支援，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guards Engagement Program (INSEP)是美國次世代安全全

管倡議(United States Next Generation Safeguards Initiative)的重要組成，美國已與 25

個 IAEA 會員國及二個區域觀察員(regional inspector)透過區域訓練及工作會議建

立合作夥伴關係，(a)Conducing outreach on the requirements of safeguards agreements 



 

 10 

and the roles of implementing And supporting agencies.(b) Strengthening State systems 

of Accounting for and Control of nuclear material.(c)Supporting safeguards regulation/ 

legislation development and review. (d)Sharing best practices and applying 

safeguards.(e)Technologies to promote effective safeguards Implementation at nuclear 

facilities.(f)Providing train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on safeguards technologies, systems, 

and procedures.。由於台灣並不是 IAEA 會員國，我方人員是否亦可以透過此一

機制參加其訓練計畫，仍待未來之努力。 

(4) Safeguards implementation on the independent spent fuel installation storage for First 

Nuclear Power Station : 報告人為台電公司劉明哲副處長。劉副處長介紹核一廠

針對用過核燃料之乾式貯存進度做一報告。 

(5) INL-INER workshop feedback: 主講人為 Dr. Mike Goff from 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報告本項合作計畫之源起與執行之狀況。2011 年在台北舉行之台美

民用核能合作會議決議建立雙方之教育與訓練合作，內容包括: (1)合作單位包

括 INL, 清華大學,核研所及美方之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y; (2) Hot cell 

laboratory management 及(3) Post- irradiation Examination Technology and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related to Innovation Hub for Modeling and Simulation。2012 年 5 月在

Idaho Falls 舉行 INL/INER 會議，8 月在台灣舉行 workshop，合作關係將持續推

動中。 

 

4.     第四分組(Group IV)為今年新增之組別，內容主要係針對緊急應變管理

Emergency Management (AE-DE-F27)，大氣擴散模組 Atmospheric Plume Modeling 

(AE-DE-F28)，緊急應變支援 Emergency Assistance (AE-DE-F37)及空中偵測及其他

偵測技術 Aerial and Other Detection Technique(AE-DE-F38)作討論與合作。美方主

要負責單位為能源部國家核能安全管理部，主談人為主管國際緊急應變與合作的

處長 Vince McClelland（共同主席）及副處長 Ann Heinrich，我方則由原能會核能

技術處徐明德處長（共同主席）及陳思嘉技士參與，核研所本次未派代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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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 Rick Maurer and Vince McClelland 簡報 7 月份 I-RAPTER P/C 及 I-Medical 國

際研討會辦理成果，並展示國際交換計畫(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IXP)，

同時針對本年度 12 月 17 日至 20 日 ICM 國際事故後處理研討會作課程內容討論。 

NNSA 主動表達除了 ICM 課程外，將再帶一組空中(A)及一組地面(M)偵測系統來

台，並將原於 7 月留台借我國的儀器攜回美國，新帶來儀器將借我國使用。另美

方表示同 ICM 時段亦會再次辦理為期 2 天之空中及地面偵測訓練。在簡報後，由

雙方共同主持人進行第四分組議案的討論，會議結論如下： 

(1)  原能會將提供 12 月中旬 ICM 及 SPARCS 訓練課程的後勤支援； 

(2)  原能會建議於 2013 年第三季辦理 I-MED 進階訓練，主要對象為醫師； 

(3)  雙方同意於 2013 年視需要檢視並調整更新合作意向聲明書(Statement of 

Intent)項下 Work Plan 的合作內容； 

(4)  NNSA 將於 12 月擬定 CONOPS (Concept of Operations)後與原能會討論，

CONOPS 係指萬一我國發生核子事故時美方支援與合作之細部內容； 

(5)  NNSA 將於 SPARCS 訓練期間提供 2 組儀器(SPARCS-A、SPARC-M)借我國

使用； 

(6)  NNSA 歡迎台灣更多使用者註冊 IXP，並於未來與我國進行大氣擴散運算模

組演練(與原能會劑量評估系統進行比較)，細部內容將於 2013 年台美會討論。 

 

(三) 技術參訪行程 

11 月 8 日早上全體與會者分成三組，輪流參訪 LLNL 之緊急應變中心、大氣偵

測中心及加速器質譜儀中心(Center for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簡稱 CAMS) 等 3

個地點，過程分述如下：  

1. 參訪 LLNL 之緊急作業中心(EOC) 

11 月 8 日早上 9:00~10:00 參訪 LLNL 之緊急作業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簡稱 EOC)。雖稱為緊急作業中心，事實上，即是我們所稱的緊急應變中

心(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LLNL 的研究種類繁多，涉及到各種潛在的危險，

例如輻射及放射性污染、危險化學品，以及各種具潛在危害的操作（例如機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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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高低壓電器設備、噪聲及維修活動等）。可能的意外事故種類繁多，較嚴重

的為毒化災、火災、爆炸及輻射外釋與放射性污染等災害。該中心主任 Peter La 

Curtis 向我們介紹 EOC 的組織架構與任務。主任表示，所有屬於能源部的國家實

驗室均設有 EOC，且組織與功能均雷同，分為作業部門(Operations)、規劃與情報

部門(Planning and Intelligence)、公關部門(Public Information)與後勤支援等。其目的

係為有效提供安全資訊，加強緊急應變器材準備及事故演練，以減少災情損失。

LLNL 發生異常事故時，EOC 可作為緊急應變指揮中心，有效執行緊急應變之任

務。LLNL 之 EOC 可隨時與 DOE/NNSA 及利福摩爾市的緊急應變部門保持聯

繫。LLNL 沒有專屬的消防隊，萬一火警發生時，則有賴利福摩爾市消防隊的支

援。LLNL 之 EOC 與各個設施均應定期舉辦緊急應變演練與訓練，並應定期審閱

並更新緊急應變計畫。比較特別的是，LLNL 仿照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之構

想，劃定 1.5 英里為緊急應變計畫區，相關規劃事宜利福摩爾市政府均知悉。EOC 

之作業部門分為火災救援、保安作業(Security)、環安衛作業(ES&H,Environment、

Safety and Health) 及各個設施 (Facility)。規 劃與情報部門分為事件後果評估

(Consequence Assessment) 、 應 變 行 動 計 畫 (Action Planning) 與 通 報 機 制

(Notification)。後勤支援包括人力的配置、各項緊急應變器材的採購(含個人防護裝

備)、醫療救護、交通運輸等。此外，EOC 特別設立公關部門，顯示與民眾溝通之

重要性。 

2.  參訪 LLNL 之美國國家大氣釋放諮詢中心(NARAC) 

美國國家大氣釋放諮詢中心 

(National Atmospheric Release 

Advisory Center) ，簡稱

NARAC，其任務係提供先進的科

學工具與專業知識來預測與評

估下列情狀：(1)放射性物質之大

氣擴散與分佈； (2) 曝露率、地

表污染情形、受影響人口以及民

眾防護行動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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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擴散模式是非常重要的緊急應變工具，因為在雲團還未抵達前，就能預測空

浮放射性核種造成的環境污染及健康上影響，以提供決策者下達緊急應變指示。

NARAC 模式系統包括全球氣象資料、地理資訊、人口分佈資料及先進的三維氣

象與擴散模式。NARAC 能夠預測評估許多不同類型的放射性大氣釋放事故，包

括核能電廠事故、放射性物質爆炸擴散事故、工業意外事故、運輸交通意外事故

等。有關核電廠事故的實際應用上，NARAC 模式曾於車諾比事故、三哩島事故

以及日本福島事故中，依據事故狀況所評估之放射性物質外釋情節與氣象及地形

條件，預估放射物質的大氣擴散情形及民眾可能接受之輻射劑量。 

國際交換計畫(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簡稱IXP)是一套以NARAC 模式為基

礎的線上軟體系統，一個可以24 小時全天候提供放射性擴散與雲團模式的系統。

目前有146 個國家可使用IXP 軟體。IXP 能使用全球的大氣氣象資料庫、內建的

地理資訊與人口資料、以及事故發生地點、放射性物質排放量與核種等資料，最

慢於15 分鐘內即可提供擴散與雲團模式預測結果，包括受影響的人口數。IXP 系

統可作為事故前危機管理規劃、訓練演習以及應用到真實的放射性污染事故。 

IXP 軟體可運算的放射性釋放情節如下： 

(1)  基本射源(Basic source)：核電廠事故可選擇基本射源 

(2)  爆炸 (Explosive)：輻射彈可選擇爆炸型 

(3)  線射源 (Line Source) 

(4)  煙囪排放 (Stack Rise) 

(5)  火災 (Fire) 

以 IXP 軟體來評估意外事故的影響時，應輸入參數為： 

(1)  放射性釋放方式(1.基本射源 2.爆炸 3.線射源 4.煙囪排放 5.火災等五種事故

情節可選擇，核電廠事故可選擇基本射源) 

(2)  釋放起始時間 (start time to release) 

(3)  釋放時間長度(time duration of release of material to atmosphere) 

(4)  事故地點的詳細經緯度(release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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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風向距離(downwind distance) 

(6)  輻射源項(source term)：所排放的放射性核種種類與活度 

(7)  大氣擴散模式：NARAC model 

(8)  氣象資料：可使用系統資料庫資料 

針對團員的問題，NARAC 人員說明如下： 

(1) 基於保安與其他因素考量，除非兩國之間彼此同意，否則每個國家只能計算自

己國家發生輻射/核子意外事故的劑量影響情形。也就是說，原則上，台灣不

能計算大陸核電廠發生意外事故對台灣劑量的影響，除非大陸同意。 

若大陸核電廠發生核子事故，對台灣的影響如何? 目前我國核電廠緊急應變劑

量評估系統只能算source term 發生在台灣的情形。若能徵得大陸同意，透過IXP 

軟體，約10 分鐘就可評估出輻射劑量對台灣的影響。 

我國的核電廠緊急應變劑量評估系統所使用的大氣擴散模式為大氣亂流與煙流擴

散模式(稱為A2C)，特色為適合台灣核電廠之地理環境條件(譬如適合大氣邊界層

與海陸交界模擬；適合日夜溫差變化大之氣象條件；適合中小尺度擴散模擬)。擴

散模式考慮電廠周圍三維複雜地形與各項氣象因素之影響，接獲放射性物質外釋

預估條件，可於一小時內完成廠外民眾劑量評估，提出民眾防護行動建議IXP 大

氣擴散模組為NARAC，以高斯模式快速評估大氣風場。由於IXP 供全世界146 個

國家使用，其氣象及地形資料自不若我國緊急應變劑量評估系統來的詳細。此外，

IXP 評估結果的等劑量曲線係依照美國管制標準來畫，無法自訂，無法符合國內

需求。雖然IXP 有上述不足處，但在某些參數設定下，我國核電廠緊急應變劑量

評估系統應可與IXP 軟體系統作一比較。 

3.  LLNL 之加速器質譜儀中心(CAMS) 

    加速器質譜儀(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簡稱AMS)是一種重要分析儀器，

特別是針對長半衰期核種，當它無法利用decaying counting 或者傳統的質譜儀進行

分析時，本項儀器即為分析之首選。它的作用原理乃將加速器(可將帶電粒子加速

到高能量的裝置) 與質譜儀(可分析和測量不同質量的原子或分子的儀器)結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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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備，加速器質譜儀由離子源、注入系統、串列靜電加速器、高能分析傳輸系統、

離子探測器以及數據獲取系統組成(Fig .1 )。傳統的beta counting之衰變計讀方式，靈

敏度低，量測時間長，所需樣品量大。相對地，AMS 由於具有超高的靈敏度(約

10-12~10-15)，只需超微量的樣品分析量(約1mg)，即可精確探測微量的長壽命放射性同

位素(鈹-10、碳-14、鋁-26、氯-36、碘-129 等)與其穩定同位素的比值(Table 1)。AMS

的缺點為樣品前處理費時，樣品檢驗費用高，且儀器之維持費亦需高成本。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二十五組之AMS機器，分佈於美國、加拿大、歐洲地區、日

本、中國、俄羅斯及南非，其應用領域非常廣泛，包括考古學、天文學、地球科學、

生命科學、環境科學、材料科學、生物醫學、核物理及核能非擴散(Nuclear 

non-proliferation)研究等領域。 

  

 

Table 1 The principle long-lived radionuclides measured by AMS. (註) 

 
(註: 本表出自 Radiation Physics and Chemistry 2001,61: 317– 322). 

Fig. 1. Diagram of 

the 10 MV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 (AMS) 

system at theLL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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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S 共有兩部加速器，分別為10 M VFN Tandem Van de Graaff Accelerator (串級范

式加速器)及NEC 1 MV TandemAccelerator(串級加速器)(Fig 2 )。CAMS 自1985 年開

始興建，1988 年正式運轉。CAMS 每年量測國內外樣品數超過25000 個，目前進

行中的研究領域包括考古學、大氣化學、古地震學、古氣候學、海洋環流、地殼的

變形與運動、礦產生物利用度和代謝利用、碳循環動力學、細胞和分子生物學、燃

燒機制與替代燃料、檢測核燃料的再處理、法醫識別年代推定、廣島與車諾比事件

劑量重建等。 

    CAMS 設備以量測碳-14 (radio-carbon)為大宗，碳-14 測定的原理乃利用大自然

具有豐富之碳元素分佈，主要碳元素為碳-12( 約佔98.8 %)，另有少量的碳-13穩定

同位素( 約佔1.2 %)以及含量相當少的碳-14 ( < 10
-10

 %)。大氣層之氮-14受到輻射線

照射而產生碳-14(式○1 )，碳-14亦會利用beta decay方式而回到N-14(式○2 )，其半衰

期為5730年，碳-14持續產生與衰減，兩者之間達成一個平衡穩定值。 

14N + 1n       14C +1H  -------------○1  

14C       14N + e- ----------------------○2  

碳-14可因光合作用而進入食物鏈中，分散在有機物質裡，因此，有機體可以維持一

個穩定之碳-14與碳-12之比值，其比值與大氣之比值相近。一旦停足碳交換(carbon 

exchange)，例如死亡，則其比值會減少，如此，經由碳-14 已知的固定衰變速率進

行計算，可測出該生物體或文物的年代。 

    AMS具有高靈敏度，根據不同粒子的拐彎半徑不同可以容易地捕捉到碳-14，

AMS除了環境科學及考古學之應用，近年來它亦被應用於生物醫學研究，包括毒物

學、藥物測試、藥物動力學研究、阿滋海默氏症等等(Table 2)。LLNL的展示海報介

紹他們的生物醫學成果，介紹碳-14作為示蹤劑之應用，例如他們把C-14標幟上藥

物，以追蹤藥品之分佈及其代謝路徑等研究。AMS技術亦可應用於細胞代謝速度快

慢之研究，代謝快者(例如血球或表皮細胞)，其C-12與C-14之比值趨近於大氣之比

值，相對於代謝慢者(例如腦神經細胞)，C-12與C-14之比值隨代謝快慢不同而有變，

兩相比較，即可推出組織或者細胞之代謝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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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AMS的應用，Electrostatic Tandem Accelerator是首選，0.5MV之Tandem 

accelerator主要用於分析C-14，Low-energy tandem(2-3MV)可用來偵測半長半衰核種，

例如Be-10, Al-26, I-129，較大型的tandem ceelerator(>5MV)則可用於Cl-36及Ca-41等，

核能研究所設置有中型迴遊加速器，是否也可能連接mass spectrum而有AMS應用之

可能性? LLNL的解說員告訴我們，國外曾應用小型cyclotron於C-14 分析，但無法精

確地分析其isotopic ratios，相關技術仍待發展中。 

 

Fig2.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ers 

in use at the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A) The high‐ energy 10 MV 

instrument used by multiple 

researcher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various isotopes. (B) The 1 

MV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 (AMS) system 

dedicated to the analysis of 
14

C 

in biomedical samples. (C) The 

compact tritium AMS system . 

 

( 註  : 本 圖 出 自 Methods in 

Enzymology Volume 402, 

2005, Pages 423–443)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bookseries/0076687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bookseries/0076687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bookseries/00766879/402/su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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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sotope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註: 本表出自 Radiation Physics and Chemistry 2001,61: 317– 322. 

 

 

4. 訪問美國電力研究院(鄭世中博士行程) 

  於會議後鄭世中博士前往美國電力研究所(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EPRI)核能發電部門總部拜訪。EPRI核能發電部門卻位於舊金山灣區Palo Alto市，

距離史丹福大學僅10分鐘車程。早期美國核能工業發展東西岸並重，西屋公司核能

部門位於南卡州哥倫比亞市，奇異公司核能部門位於舊金山南灣聖荷西市，但在20

年前已逐漸東移至北卡羅來納州威明頓市，目前在聖荷西市僅剩重件工廠，位於聖

荷西南方瓦勒希多市的熱室也即將關閉。 

  本次主拜會共與EPRI三位專家會面：Dr. Bo Cheng (鄭伯慶博士)、Dr. Ken 

Yueh(岳康博士)、以及Dr. Sursh Yagnik。 

Dr. Sursh Yagnik為核燃料工業研究計畫(NFIR)主持人。在今年10月，本所剛於

台北圓山飯店舉辦第62屆NFIR會議，參與會議的國內、國外專家有近40人，由於是

NFIR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在台灣舉辦，會員出席踴躍，對國內年輕工程師也提供一次

與國外專家近距離交流的機會。Dr. Yagnik特別向本所致意，感謝本所熱情的款待，

並希望台灣能繼續參與EPRI位來的計畫。同時Dr. Yagnik也告知目前正在整理過去本

所執行NFIR-IV計畫，有關鋯合金破裂韌性研究之數據，打算近期內發表，這部份工

作已和本所郭榮卿組長與陳仁宏博士多次討論，也感謝本所過去對核燃料研究的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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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en Yueh(岳康博士)為EPRI核燃料可靠度計畫(Fuel Reliability Program, 

FRP)分項負責人，主要負責影響核能安全法規之核燃料意外事件研究(Regulatory 

Issue on Nuclear Fuel Accident)。岳博士為第二代華裔美人，其夫人來自台灣。由於

台電公司加入FRP計畫，近年來岳博士常有機會前來台灣，報告核燃料有關之安全

議題。原本的議題有二，其一是反應度插入事件(Reactivity Inseartion Accident, RIA)，

另一式冷卻水流失事故(LOCA)之燃料表面氧化層厚度。目前這兩項議題經過將近20

年的研究，核能工業界建議是對高燃耗燃料限制值將會依其燃料燃耗逐漸降低，但

是這項改變對目前的核電廠運轉並不會造成衝擊，需要改善電廠安全分析的程式，

使其能夠追隨燃料燃耗變化，EPRI已將建議修正方案送給美國核管會(NRC)參考，

預料2013年NRC將會作成法規修訂建議。新的議題是關於燃料丸在LOCA事件時會

從小的裂縫中大量流失，可能造成爐心及管路嚴重汙染，對於目前人員及環境計畫

的評估恐有低估，因此在NFIR及FRP計畫均對此項議題提出研究規劃。經向岳博士

詳細詢問，這是發生在Halden反應器的測試燃料棒的單一事件，並非發生在核電廠

動力反應器，詳細事件經過還需詳細調查，目前尚不足已改變核能安全法規，但NRC

不擬繼續提高核燃料燃耗。 

Dr. Bo Cheng為EPRI資深研究員，來自台灣東海大學化工系，來美取得學位

後，先後服務於GE公司及EPRI，專長為核燃料及水化學。鄭博士向來與國內核能界

互動密切，已過退休年齡，仍然每天工作，為全美各地核電廠燃料受損事件評估分

析四處奔忙。在EPRI核燃料專家群中，Dr. Rosa Yang (呂鴻薇博士)升任EPRI能源開

發部主管後，僅剩下鄭博士來自台灣。多年來由於呂、鄭兩位先進的大力撮合，國

內台電公司、核能研究所均與EPRI，特別在核燃料安全方面，建立相當緊密的關係。

鄭博士十分關心國內核能的永續發展，不斷詢問核能電廠的延役與核四廠的商轉，

以及核研所的改隸轉型。鄭博士對於逐步減核政策認為會對台灣的工業發展造成嚴

重傷害，台灣若是不能掌握穩健的基載電力，企業家將會裹足不前，如此經濟會衰

退，無以挽回。目前再生能源尚不可行，火力發電對氣候變遷影響甚巨，核能不失

為一個優良、可靠的能源。鄭博士語重心長的勉勵我們要堅持走對的路，對於台電

採用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應該是目前國內重大核能計畫，鄭博士表示有許多關

於燃料及材料的研究議題，核研所改隸經濟部後仍應持續目前的研究路線，為核能

安全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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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 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議程 

日

期 
時  間 活動及議題 報告人或主持人 

11 

月 

6 

日 

08：00 
 
08：30 
 
 

路程 
 
LLNL 訪客登記 
 
 

 
 
Sandra M. Jackson  
(LLNL) 
 

09：15 Opening Remarks 
 
Opening Remarks 
 
Welcoming Remarks 
 
 
Welcoming Remarks 
 
 
Overview of World Developments and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 
 

 Overview of Civil Nuclear Programs in Taiwan  
 

Scott Hansen, AIT 
 
周副主委源卿 
 
Admiral Joseph   
Krol, NNSA 
 
Bruce E. Warner,  
Global Security  
 
Alex Burkart,  
DOS/ISN/NESS 
 
吳慶陸技正,  
原能會 
 

 

 

  Update on Activities:  
Used Nuclear Fuel Dis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reak and Photo 
 
Review of Current Nuclear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aiwan   

 
 
Review of DOE Nuclear Energy Programs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gram  
Overview  
 
Current Status of Taipower’s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Program and ISFSI at Chinshian Plant  
 
Convention of Nuclear Safety 2nd Extraordinary Meeting and 
Summary 
 
Next Generation Safeguards Initiative 
 

 

Mike Goff, 
DOE/NE/INL  
 
All 
 
林金福主秘, 
核研所 
 
Mike Goff, 
DOE/NE/INL  
 
Karen Skubal, DOE  
 
 
李清山處長,  
台電公司 
 
William Ruland, 
NRC 
 
Justin Reed, 
NNSA/LLNL 



 

 21 

表 1.  2012 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議程 

日

期 
時  間 活動及議題 報告人或主持人 

 

 Fukushima Regulatory Actions/Assessments Update  
 
 
Fukushima Regulatory Actions Update (NRC)  
 
 
Operating Performance & Safety Enhancement of Nuclear 
Power Plant in Taipower  
 

李綺思科長,  
原能會  
 

William Ruland, 
NRC  
 
劉明哲副處長, 
台電公司  
 

 17：00 Discussion and Closing 
第一天行程結束 
 

 

 

 

 

 

11 

月 

7 

日 

08：45 
 
 
 
 
 
 
 
 
 
 
 
 
 
 
 
 
 
 
 
 
 
 
 
 
 
 
 
 
15：00 
 
 
16：00 

AIT-TECRO JSCCNC 會議分組(Working Groups)討論 
 

Working Group I ： Reactor Regulation and Regulatory 

Research 

 

 

 

 

Working Group II：Waste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Working Group III：Nuclear Science, Technology, Security, 

and Safeguards 

 

 

 

 

Working Group IV:  Emergency Management 

 

 

 

 

 

Working Groups Discussion and Preparation and Signature of 
Summaries. 
 
第二天行程結束 

 

 

共同主持： 

William Ruland, 

NRC； 

張欣副處長, 

原能會 

 

共同主持： 

Rosa Elmetti, 

DOE/NE； 

鄭武昆組長, 

原能會物管局 

 

共同主持： 

Lee Gebert, 

DOE/NE； 

林金福主秘, 

核研所 

 

共同主持： 

Vince McClelland, 
NNSA 
徐明德處長, 

原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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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 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議程 

日

期 
時  間 活動及議題 報告人或主持人 

  
08：45 
 
 
 
 
 
 
 
 
 
 
 
 
 
 
 
 
15：45 
 

LLNL Technical Tour 

Briefing and Tours 

 

1. NARAC / IXP (National Atmospheric Release Advisory 

Center/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2. CAMS (Center of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 

 

3. EOC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Radiological Assistance Program (RAP) Demonstration  

 

 

The Marshall Island Program Overview  

Terry Hamilton  

Bldg. 170, Rm. 1091  

 

第三天行程結束 

 

 

 

 

 

 

 

 

 

 

 

 

 

Joel Swanson  

Sarah Hartson  

 

Terry Hamilton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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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此次參加「2012 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之心得可歸納下列幾項： 

(一) 綜觀全面議題討論之過程與議決共識，美方多展現正向的合作意願，主動

提出可能的訓練與交流的機會(包括雙方或多方形式之活動)；同時此次會議

要求每項議題均應明確提出 2013 年度之規劃，故建議各合作項目之窗口後

續應善用會議決議之聯絡人資訊及會議、訓練規劃等訊息，掌握時機積極

推動相關業務。 

(二) 福島事故提醒核電從業人員應重視超過設計基準的廠外災害事件，美國核

管會(NRC)也依據福島後的近期專案小組(Near-Term Task Force, NTTF)建

議，以行政命令要求電廠提出超過設計基準之廠外事件的救援策略。此命

令要求電廠應以三階段的概念因應可能發生的超限廠外事件，持續維持或

回復反應器爐心冷卻、圍阻體完整與用過燃料的冷卻。電廠在三階段最先

的「初始階段」裡，必須能夠以現有安裝(Installed)於電廠內的設備，達成

上述安全冷卻要求，並藉此建立一段確保時間，在第二階段，也就是「過

渡階段」開始之前，讓電廠救援人員能夠及時將廠內機動式的安全設備與

救援功能建置完成，以持續應付後續於過渡階段的安全，並藉以撐到最後

的「終結階段」，得到廠外資源的協助，持續確保反應器安全。我國在福島

後的總體檢與壓力測試作業後所條列的改善管制追蹤案件裡，不乏符合上

述前二階段的要求，尤其是增設固定結構建築與設備，或添購機動式設備。

但第三階段有關廠外救援的部分，似乎著墨不多，勉強稱之僅有強化並提

升外電可靠性一項。但若將核能電廠視為攸關緊要的基礎設施，宜應再慎

重考量廠外救援，例如建立專屬的外電輸線與電力備援電廠、藉助兵工單

位的協助提供救援電力、水源、建立可與核電廠緊急需求配合的救援資源

等，都會比現有只核生化部隊且消極地等到核災發生後才登場的情況，更

能確保核電廠安全，也值得政府整合核子緊急應變於中央應變中心之餘，

更進一步就戰術面進行跨部會的規劃與整合。 

(三) 美國 NRC 反應器管制署安全系統處處長 William Ruland 擔任第一分組主持

已有多年，根據幾次會議下來的觀察，Ruland 處長對於 NRC 的管制精神、

作業準則與法規的詮釋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其對於法規脈絡、重點與其

他規範之關係掌握嫻熟，並能以淺顯易懂的語言及十足的耐心，讓溝通對

方瞭解。此次會議期間，Ruland 處長透露將於 2013 年退休，但他的專業表

現，足以我國核能從業人員學習的對象。 

(四) 參觀國家大氣擴散諮詢中心(National Atmospheric Release Advisory Center, 

NARAC)，對於其能於短時間內(小於 2 min)完成 3-D 核種擴散之分析，深

感印象深刻。NARAC 的 IXP(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Exchange Program)計

畫係開放給國際各研究單位使用，本所亦已參與並使用相關的分析能量。

雖然目前已有此國際合作之工具，但國內仍應建立自主的分析能力，建議

除持續強化國際合作外，更應積極推動相關研發項目以求本土分析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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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及完善。 

(五) 參觀 LLNL 之緊急應變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C)，對於其作

業規劃、演習頻次、評估重點等均有諸多值得借鏡之處；其中緊急疏散點

的規劃包括小區域(可容納 100 至 150 人)、及大區域避難中心。其中小區域

疏散點應不定期視該區域範圍內工作人員數目而做評估調整，大區域避難

中心原則上屬固定之設施，惟須定期維持配備的適用性。雖然本所各項設

施之規模、研發工作之特質、及所屬工作人員之數量等均有所不同，但建

立全所緊急應變疏散管理中心應可列為本所職安業務精進的工作重點之

一。 

(六) 2012 AIT-TECRO 民用核能合作會議，在 Working Group 2 之議題，由於事

前在物管局召開行前會議，經充分討論後定案，故在美國正式與美方人員

逐條討論時均順利保留議題。新增議題 UF6 穩定與處置（UF6Stabilization 

and Disposition），由於事先準備簡報資料，並主動向美方爭取納入 Side 

Meeting 討論，雖美方不同意在 Side Meeting 討論，但同意列為新增議題，

經 Working Group 2 及大會總結報告後，均順利獲得美方同意納入，新編

號為 IN-DE-DD-30，圓滿達成任務。 

(七) 11/06-08 三天在美國 Lawrence Livermore 國家實驗室開會及參訪期間，美

方規劃開會與用餐之活動範圍局限於一棟大樓內 2-4 間會議室，當有人要

離開到別間會議室或上廁所，均須告知且由專人陪同，充分掌握人員動態，

會議討論使用電腦，均以手提電腦及 CD-ROM 在專人陪同下進行會議討論

與資料繕打，防止電腦病毒入侵等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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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一) 重視台美民用核能合作傳承：台美民用核能技術合作之範圍非常廣泛，需要專業

人力投入，以持續維持相關合作工作之推動，並進而擴大技術合作之成效；比較

台美雙方之技術進展，我方更需藉由此項合作計畫以建立或精進所需之技術，同

時尋求解決問題之可能方案。此次會議中雙方皆有多項計畫之 Coordinator and/or 

Personnel 因為退休或離職而須改提替代人選，顯示世代交替的必要性；建議 2013

年於我方舉辦檢討會議時，各項計畫事前均應確實檢討長程之人力規劃，除主談

之人員持續參加外，可能之接棒代理人也應全程參與，以期計畫的推動能順利接

軌。 

(二) 重要議題投入人力財力：本次台美民用核能合作唯一新增議題 UF6 穩定和處置議

題，經多方努力已順利成案，殊屬不易。為確保目標達成，必須有專人投入心力，

持續接洽對美方有深入了解且懂得美方思維之人員，運用合約或聘為顧問延攬，

才能有朝一日達成目標。 

(三) 落實重要資訊不至外流：管制區明確規範，事先告知外賓禁止攜入之物品；會議

期間專人陪同在視線範圍內，並由專人操作手提電腦，嚴防電腦病毒入侵及重要

資訊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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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參加 2012 年台美會議之我方代團成員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周源卿 

Chou, Yuan-Ching 
原能會副主任委員 

徐明德 

Hsu, Ming-Te 
原能會處長 

劉文熙 

Liu, Wen-Shi 
原能會副處長 

張欣 

Chang, Shin 
原能會副處長 

吳慶陸 

Wu, Ching-Luh 
原能會技正 

鄭武昆 

Cheng, Wuu-Kune 
原能會物管局組長 

李綺思 

Lee, Chi-Szu 
原能會科長 

陳思嘉 

Chen, Szu-Chia 
原能會技士 

林金福 

Lin, Kin-Fu 
原能會核研所主秘 

蔡光福 

Tsai, Kwang-Fu 
原能會核研所副組長 

鄭世中 

Cheng, Shih-Chung 
原能會核研所副組長 

羅彩月 

Luo, Tsai-Yueh 
原能會核研所副研究員 

林家德 

Lin, Jyh-Der 
原能會核研所副研究員 

喬凌寰 

Chiao, Ling-Huan 
原能會核研所科長 

李清山 

Lee, Chin-Shan  
台電公司處長 

劉明哲 

Liu, Ming-Jer  
台電公司副處長 

開執中 

Kai, Ji-Jung  
清華大學教授  

趙衛武 

Chao, Wei-Wu 
TECRO 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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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參加 2012 年台美會議之美方代團成員 

姓   名 單   位 

Scott Hansen AIT Head of Delegation 

Alex Burkart Department of State (DOS) 

Kirsten Cutler Department of State (DOS) 

Santiago Aguilar Department of State (DOS) 

Admiral Joseph Krol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gency (NNSA) 

Ann Heinrich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gency (NNSA) 

William Rhodes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gency (NNSA) 

Courtney Gavitt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gency (NNSA) 

Justin Reed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gency (NNSA) 

Vince McClelland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gency (NNSA) 

Danielle Emche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William Ruland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Brian Yip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Mike Goff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Karen Skubal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Robert Finch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Chuan-Fu Wu ATL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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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分組總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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